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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一、新能源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的背景是什么？ 

2025 年 2 月，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国家能源局印发《关于深化新能源上网电

价市场化改革促进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通知》（发改价格〔2025〕136 号），

推动新能源上网电价全面由市场形成，建立支持新能源可持续发展的价格结算

机制，并要求省级出台具体实施方案。为落实文件要求，我省结合实际，出台

《吉林省新能源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实施方案》，推动新能源上网电量全面进

入市场、上网电价全面由市场形成。  

二、 新能源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什么？  

一是推动集中式光伏、集中式风电、分布式光伏、分散式风电等所有风

电、太阳能发电项目上网电量全部进入电力市场，上网电价通过市场交易形

成。地方水电公司域内的新能源项目待具备条件后直接进入电力市场。  

二是建立新能源可持续发展价格结算机制。新能源进入电力市场交易后，

在市场外建立“多退少补”的差价结算机制，对纳入机制的电量，由国网吉林

省电力有限公司按月开展差价结算。当市场交易均价低于机制电价时，按差价

补偿发电侧，补偿费用由工商业用户分摊；反之，扣除差价反哺工商业用户。  

三是完善与新型电力系统相适应的电力市场体系。同步修订中长期、现

货、辅助服务市场交易规则和价格形成机制，为新能源发展提供良好的市场环

境，同时强化与绿证政策协同，将纳入机制的新能源上网电量对应的绿色环境

属性价值划转至专用绿证账户，由承担机制电量差价结算费用的用户共有。  

三、 存量项目、增量项目的机制电量规模、机制电价、执行期限如何确

定？  



2025 年 6 月 1 日前全容量并网的存量新能源项目参与市场交易后，机制电

价水平按国家政策上限执行，统一明确为每千瓦时 0.3731 元；单个项目机制电

量上限原则上与现行具有保障性质的相关电量规模政策相衔接；执行期限按照

全生命周期合理利用小时数剩余小时数与投产满 20 年较早者执行。  

2025 年 6 月 1 日起全容量并网的增量新能源项目，由省发展改革委明确机

制电量规模，通过价格竞争方式确定机制电价水平，执行期限暂定为 12 年。  

四、 增量新能源项目机制电价竞价工作如何开展？  

吉林省竞价相关规则已随《吉林省新能源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实施方案》

一并印发，由省发展改革委委托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开展。机制电价竞价

组织、规则、流程等事项于竞价规则内进一步明确，确保相关工作顺利开展。

首次竞价工作初步确定于 11 月份开展。  

五、 新能源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的影响是什么？  

新能源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对居民、农业用户电价水平没有影响，此类用

户用电仍执行现行目录销售电价政策；对于新能源行业，有利于形成真实的市

场价格，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，促进新能源行业平稳健康发展。  


